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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实施40多天
“民告官”案件就达300件

据统计，自5月4日开始正式实施
登记立案以来,全市两级法院共接待
来诉群众 2.83 万余人，接收一审案件
20110余件（不含刑事公诉、申诉、减刑
假释案件），当场立案 1.89 万余件，当
场立案率约 94%，其中民事案件立案
1.43万余件，执行案件3990件，行政案
件 600 余件，刑事自诉案件 7 件，国家
赔偿案件3件。

据郑州中院行政庭法官魏丽萍
介绍，去年全年的“民告官”案件收
案仅 900 件，而今年从立案登记制改
革实施这 40 多天以来，“民告官”收
案数已达 300 件，增幅明显。主要表
现在征迁类案件，还有些钻法律空
子的当事人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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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登记制改革第一天，3 名群众
来到惠济区法院，要告某公安分局“行政
不作为”，要求立行政诉讼案件。

原来，这3名群众在惠济区毛庄蔬菜
市场盖有商铺和住房，2013 年被一伙来
历不明的人拆了，3人便向某公安分局报
警。警察接警后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
查，但一年过去了，案件迟迟没有进展，3
名群众认为该公安分局行政不作为。

惠济区法院法官根据新颁布的行政
诉讼法规定告知3名群众，公安局的这种
行为属于刑事司法行为，不属于人民法
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3名群众以立案
登记制为由，坚持要求法院立案。

而中原区法院 6 月 8 日也遇到了
一起另类的“民告官”案件，李先生状

告工商局未按照法定期限对其答复。
李先生称，他多次向该工商局举报某
企业存在虚假注册，造成其本人重大
损失，要求工商局立案调查。然而该
工商局在收到其书面举报信后，未按
照法定期限进行答复，遂其要求法院
判令该工商局超期答复行为违法。

从李先生提交的材料看出，该工
商局答复文件的用章为其单位信访专
用章，在审查过程中有观点认为既然
是信访事项，就不应作为行政诉讼立
案。但多数人观点认为虚假注册的查
处应当是工商部门的法定职责，所以
原告起诉，应当立案。中原区法院经
审查，于收到诉状之日起第五日决定
立案，并办理了立案手续。

立案登记制已实施40多天了，郑州
市全市立案量比去年涨三成还多，共
接收一审案件2万余件，当场立案
1.89万件，其中“民告官”案件多达
300件，增幅明显。
同时，记者走访全市多家基层法院，
发现登记案件虽多，但也不乏“奇葩”
案件。就在前几天，郑州市中院立案
大厅来了名中年女子，声称自己的大
脑被他人用高科技电脑控制，要法院
立刻立案并抓捕伤害她的人。
郑州晚报记者 鲁燕
实习生 李钟鸣
通讯员 薛永松 陈丕运

“另类”案件

“我的大脑被人用高科技电脑控
制了。”几天前的一天上午 11 时许，一
穿着打扮漂亮的40多岁女子走进郑州
中院立案大厅要求立案。该女子拿有
两大本厚厚的资料，一本手写的，一本
打印的。女子告诉立案庭法官，她的大
脑被几个坏人用高科技电脑控制10多
年了，大脑中的好多知识都被窃取走拿
去卖钱了。“现在我要立案，要求你们先
扣押他们的财产，再帮我把钱要过来，
还得把害我的人统统抓起来”。

当立案庭法官问她要告谁、对方
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时，女子有些不
耐烦，说话声音也大了起来：“我不知
道，你们给我立案查啊。”

由于没有明确的被告，也没有明确
的事实，更没有明确的诉讼请求，立案庭
法官建议她去公安机关看看。“我不去，
我就在你们这儿立案，你们法院必须帮
我把人抓过来。”女子情绪越来越激动。

立案庭副庭长李小青将她劝导至
偏静处以防影响正常工作，“我们告诉
她，这个确实不属于法院直接受案范
围，如涉及犯罪，应让公安去侦查。”听
了李小青半个多小时的劝解，该女子
情绪稳定了些，表示这就去找公安机
关报案。

女子声称大脑被人
用电脑控制，要求立案 金水区法院接待的一起案件，也够

奇葩的，64岁的赵先生早在今年3月份就
曾去金水区法院立案，当时因缺乏关键
证据没立上案。5月4日他又来到金水区
法院的立案窗口前，提交了自己的工资
存折明细，说这就是他的证据，他要告自
己单位的劳资科和劳资科长“在19年前
没按照规定为其涨一级工资并暗箱操
作”，两被告人都涉嫌侵占罪。

尽管法官向他详细解释了什么是
“侵占罪”，“侵占罪”应该告谁，并多次向
其说明该案应为民事案件中的劳动争议
案件，另侵占罪也不符合《刑诉法》关于
允许提起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范围，但
该男子仍坚持要按自己的想法立案，并
称如果不为其立案就去信访，并控告接
待法官渎职。最终金水区法院法官为他
立了案，目前正在审理当中。

两起“民告官”案件也够另类

回应

立案阶段并不是所有
滥用诉权案都可发现

据惠济区法院法官介绍，他们
立案登记时，发现一起明显是滥用
诉权案。该案是某公司为单位员
工购置了手机和电话卡，但职工随
后辞职，把电话过户到自己名下，
该公司负责人便到惠济区法院递
交诉状要告该员工。然而该员工
家不在惠济区，公司也明知此事，
但仍坚持来惠济区法院要求立案。

据法官介绍，这是一起一般
的物权保护案件，此类案件应适
用被告住所地，也就是去被告住
所地法院立案，可原告坚称公司
在惠济区，侵权行为地也在惠济
区，就应该来惠济区法院，还表示
如果惠济区法院不立案，必须给
他们出具书面文书。

据介绍，因立案阶段审查要求
没有之前的仔细，案件是不是重复
起诉、滥用诉权，立案登记时都不好
认定，只有到审查阶段才可发现。

措施

滥用诉权将严惩
立案登记制虽化解了“立案

难”，但也带来了滥用诉权等新问
题。最高院立案庭副庭长甘雯此
前公开表示，要加大对虚假诉讼、
恶意诉讼的惩治力度。

有媒体报道，北京四中院建
立了滥诉人员清单，“凡列入该清
单的人员，如果其提起诉讼，将面
临更严格的立案审查”。而据郑
州中院法官介绍，为从源头上
杜绝这类案件进入法院，郑州
市两级法院也会严格遵照最高
院的指示，“如果在立案阶段没
有 发 现 存 在 虚 假 诉 讼 等 情 况
的，那么庭审中加强对证据的
审查，积极采取依职权调查取
证，必要时追加相关利害关系
人参加诉讼”。凡是不符合受
理条件的、有虚假诉讼的情况，
就依照民诉法的规定进行相应
制裁。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
究其刑事责任。

两级法院便民举措多
为极大地方便当事人立案，

郑州中院设置了诉讼引导台。立
案大厅新增 7 名工作人员，配备
了叫号分流机、自动查询设备，充
电设备等便民设施，还正在建立
完善的“一站式”诉讼服务平台、
案件受理短信信息平台、12368电
话热线案件查询系统等，实现咨
询服务，远程立案；金水区人民法
院则增加了两个立案窗口和6名
司法辅助人员；二七区法院建立
网络、电话、现场、信箱“四位一
体”立案登记系统，方便群众多
种方式立案；高新区法院、新郑
法院、新密法院也都在立案大厅
新增了叫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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